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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测绘资质

与测绘成果

质量的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

地方性法规

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17 年）

第 39 条 测绘单位应当对完成的测绘成果质量负责。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测绘成果质量

的监督管理。

2．《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办法》（湖南省

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9 号，2004 年）

第23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测绘成果质量监督，必要时可以委托测绘质量监督检

验机构对测绘成果进行质量检验。

基础测绘项目和使用财政性资金超过50万元的其他测绘项

目，该项目的组织实施单位应当委托测绘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

行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作为测绘成果使用。

拒绝检验的，按检验不合格处理。

3．《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印发〈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管

理办法〉的通知》（国测国发〔2015〕17 号）

第 3 条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负责全国测绘地理信息质量

的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监督管理。

第 6 条 国家对测绘地理信息质量实行监督检查制度。甲、

乙级测绘资质单位每 3 年监督检查覆盖一次，丙、丁级测绘资

质单位每 5 年监督检查覆盖一次。监督检查工作经费列入测绘

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本级行政经费预算或专项预算，专款专

用。

4．《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测绘资质管理办法和测绘

资质分类分级标准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43 号）

5.《自然资源部关于促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维护测绘地理

信息安全的通知》（自然资规〔2022〕1 号）全文

湘潭市自

然资源和

规划局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

际情况，采取巡查、受理举报、专

项执法等多种方式对违反测绘管

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

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

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

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监察法》《行政处

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湖南省行政执法条例》《违反土

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监察部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令第 15 号）、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监察部令第 18 号）、《自

然资源执法监督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79

号，2020 年修正）、《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22 号）、《湖南省

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湖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 244 号）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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